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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

过 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根据

2017 年 9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

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〉等八部法律的决定》

第二次修正 2021 年 1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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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，保障和监督行政

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，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，保护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

惩戒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，适用本法。 

第四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

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本法由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并由

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。 

第五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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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

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 

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；未经公布的，不

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。 

第六条 实施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

育相结合，教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。 

第七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

处罚，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有权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

损害的，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。 

第八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，

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 

违法行为构成犯罪，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不得以行政

处罚代替刑事处罚。 

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 

第九条 行政处罚的种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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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警告、通报批评； 

（二）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； 

（三）暂扣许可证件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； 

（四）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

限制从业； 

（五）行政拘留； 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。 

第十条 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。 

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，只能由法律设定。 

第十一条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

罚。 

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，行政法规需要作出

具体规定的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、种类和幅

度的范围内规定。 

法律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，行政法规为实施法律，

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。拟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，应当通过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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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，并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。

行政法规报送备案时，应当说明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、吊销营业

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。 

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，地方性

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，必须在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

政处罚的行为、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。 

法律、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，地方性法

规为实施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。拟补充设定

行政处罚的，应当通过听证会、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，并

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。地方性法规报送备案时，应当说明补

充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国务院部门规章可以在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给

予行政处罚的行为、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。 

尚未制定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违反行政管

理秩序的行为，可以设定警告、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

政处罚。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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